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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山市民政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山市社会福利协会、中山市民政局、中山市社会福利院、广东省中山市质量技

术监督标准与编码所、中山市横栏镇公共服务办公室、中山市横栏镇社会福利康乐中心、中山市广弘颐

养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山、吴苑菲、陈启枢、屈惠坚、何潮财、关冠欣、周嘉芙、臧兴杰、樊哲、

王识博、方俊杰、黄悦伟、卢玉梅、卢连云、梁源华、梁飞龙、蔡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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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困人员供养机构出入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特困人员供养机构出入管理的基本原则，并规定了服务保障、出入管理、应急管理、

评价与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中山市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机构出入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MZ/T 187 养老机构岗位设置及人员配备规范

DB44/T 2511 养老机构志愿服务规范

DB4420/T 7 养老机构突发传染病疫情防控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供养对象 objects of support

选择集中供养，依法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的对象。

3.2

供养机构 support institution for destitute residents

为供养对象提供住宿、生活照料、膳食、康复护理、医疗保健、精神慰藉、文化娱乐等的综合性服

务机构。

[来源：DB44/T 2200—2019，3.2，有修改]

3.3

相关第三方 relevant third party

供养对象监护或委托代理责任的个人或组织，如亲属、镇（街道）、村（社区）居民委员会等。

[来源：GB 38600—2019，3.1，有修改]

4 基本原则

4.1 安全第一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人员出入风险管控，提升风险防范及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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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权益保障

遵循便民原则，维护供养对象的合法权益。

4.3 明确责任

明确各方责任和义务，强化岗位责任，提升服务及管理水平。

5 服务保障

5.1 设施设备

5.1.1 主要出入口应设置及配备必要的设施设备，包括但不限于：

——设置值班室、登记区；

——配备公用轮椅、防护用品等；

——设置便于出入管理的门闸控制设备设施，宜配备遥控门闸、感应门闸或自动识别门闸等；

——配置安全防暴设备。

5.1.2 主要出入口、探视区等公共区域应配置高清视频监控设备，设备应不间断录像，视频记录应保

存 15 d 以上。

5.1.3 宜建立出入信息管理系统，如电子门禁系统等。

5.1.4 应定期对设备设施进行质量检查、维护保养、清洁消毒，保持设备设施正常运行。

5.2 组织管理

5.2.1 宜按照 MZ/T 187 的规定，设置出入管理岗、工勤技能岗及配置人员。

5.2.2 应提高出入管理相关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服务能力，每半年应至少安排 1 次职业安全教育，并进

行考核，考核合格率不低于 90 %。

5.2.3 应健全出入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出入登记、外出审批、亲友探访、门岗值守、安全教育、

应急及意外管理等。

5.2.4 应在主要出入口公开出入管理信息，包括探视时间、探视须知等。

5.2.5 应做好出入登记，相关记录纳入档案管理。

5.2.6 应建立出入管理应急预案，每年至少开展 1 次演练。

6 出入管理

6.1 一般要求

6.1.1 门岗应实施 24 h 值守，对外来出入人员进行身份查验、信息登记及必要的风险排查，登记表见

附录 A。

6.1.2 在季节性传染病、流行性疾病、新发传染病等传染病高发期间，应加强管控措施，减少不必要

的出入。

6.1.3 应对相关第三方、志愿者和从事维修、保养、装修等短期工作人员进行用电、禁烟、火种使用、

门禁使用、尖锐物品管理安全教育。

6.1.4 来访探视宜安排在公共活动区域进行。

6.2 供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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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供养对象外出应提交书面申请，说明外出事由、目的地、出行方式、外出及返回的时间、外出

陪同人员及联系电话，申请表见附录 B。

6.2.2 供养机构应采取措施保障供养对象外出安全，包括但不限于：

——对外出申请进行评估，充分考虑供养对象的身体状况、精神状态、外部环境风险以及相关第三

方的意见；

——对高龄、残障、患有重疾等有需要的供养对象提供外出陪同服务；

——建立供养对象、申请人、陪同人员的有效通讯机制，在外出期间保持沟通；

——根据供养对象需求，协助做好外出安排，如交通工具、通讯设备、辅助器械、应急药物等；

——对供养对象返回情况进行跟踪。

6.3 工作人员

应建立工作人员出入管理机制，包括但不限于：

——日常出入登记管理；

——身体健康排查、健康情况上报管理；

——岗位值勤、请假外出管理。

6.4 亲友探访

6.4.1 应提供探访预约服务，规范亲友探访管理，探访流程见附录 C。

6.4.2 应尊重供养对象的受访意愿，经征询及评估后作出探访安排。

6.4.3 应做好亲友探访信息登记，对定期探访的亲友提供便利。

6.5 志愿者

6.5.1 应建立志愿者出入管理机制，包括但不限于：

——对志愿者出入实施审批管理，审批内容包括志愿活动类型、参与对象、时间、潜在风险等；

——指定专人负责对志愿者来访进行监管，包括志愿者出入登记、活动记录、服务协调、信息发布

审核等。

6.5.2 应符合 DB44/T 2511 规定。

6.6 其他人员

除特殊情况外，其他人员来访应提前向供养机构申请，经同意后方可进出。

7 应急管理

7.1 遇突发安全事件，应启动应急预案上报流程和处置程序，开通绿色通道，指引救护、消防等应急

车辆进出救援，并提供必要的协助。

7.2 遇突发传染病疫情，应按照国家、省、市相关政策及 DB4420/T 7 要求加强出入管控。

8 评价与改进

8.1 应接受主管部门的监督指导，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落实整改。

8.2 应定期自检自查，通过工作例会、日常座谈、专题讨论等多种方式查找问题，及时改进。

8.3 宜通过设置意见箱、邀请专家或第三方专业机构等多种形式，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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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外来人员出入登记表

供养机构外来人员出入登记表见表 A.1。

表 A.1 外来人员出入登记表

供养机构名称：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

方式
事项 事由 进出时间

离开/返回

时间

健康排

查结果

风险排

查结果
备注

1
□外出

□进入

2
□外出

□进入

3
□外出

□进入

4
□外出

□进入

5
□外出

□进入

6
□外出

□进入

7
□外出

□进入

8
□外出

□进入

9
□外出

□进入

10
□外出

□进入

...

注：供养机构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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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供养对象外出申请表

供养对象外出申请表见表 B.1。

表 B.1 供养对象外出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申请人联系电话
与供养对象

关系

供养对象姓名 供养对象联系电话

陪同人员姓名 陪同人员联系电话

外出事由

外出地点 （若前往多地，需逐一列明）

外出时间 预计返回时间

申请确认

本人承诺遵守 XX 出入管理相关规定，承担外出期间相关意外事故的后

果，如有特殊情况立即报告。

申请人（签字）：

申请日期：

供养机构

审核

□同意

□不同意，原因：

经办人（签字）：

单位领导（签字）：

审核日期：

注：供养服务机构可根据内部审批制度调整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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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供养机构探访流程图

供养机构探访流程图见图 C.1。

图 C.1 供养机构探访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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